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，负责依法治县和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工作。2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编制全县司法行政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。 3、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、修改或组织起草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，负责协调县直各部门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关争议和问题。 4、负责备案报送县政府规范性文件。负责县直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工作，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审查申请，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承担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，负责对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论证说明。 5、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，负责县政府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案件办理工作。承办县政府有关民事及民事诉讼法律事务。 6、承担统筹规划全县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。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，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，组织对外法治宣传。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，指导调解工作和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工作，推进司法所建设。 7、负责非监禁刑罚执行工作。监督管理非监禁刑罚执行、非监禁刑罚罪犯改造的工作，指导、管理社区矫正工作。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。 8、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，统筹和布局城乡、区域法律服务资源。指导监督律师、法律援助、司法鉴定、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。 9、负责全县法治对外合作工作。承担县政府涉外协议等文件的法律审查工作。组织开展法治对外合作交流。承办涉港澳台的法律事务。 10、规划、协调、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。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。 11、负责本行业、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，对本行业、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 12、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人员编制情况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89人，行政编制人数72人，工勤人员编制人数2人，全额事业编制人数20人；年末实有人数82人，退休人员28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555.9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55.92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555.9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370.92万元，项目支出18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703.46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32.54万元，总支出1703.4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406.9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2.6％；项目支出296.4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7.4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有年中追加转移至支付项目预算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7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万元，公务接待费9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4.6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，公务接待费6.6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8.89万元，其中：货物18.89万元，工程25万元，服务5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735.55万元，负债总额24.06万元，净资产711.49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144.02万元，在用资产1144.02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数为：1703.46万元，全年预算数为：1864.3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1703.4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91.37 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9.14分。本年度数量指标绩效考核整体得分为29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6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效益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4.14分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社区矫正专项经费项目

社区矫正专项工作经费全年预算数为40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23.0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57.53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5.75分，数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9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社会效益指标得分20分，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4.75分。
（2）法治政府创建经费（含法治政府考核、全面依法治县、法治宣传）项目

法治政府创建经费（含法治政府考核、全面依法治县、法治宣传）项目全年预算数为50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30.5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46.94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4.69分，数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30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社会效益指标得分10分，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4.75分。
（3）湘财预（2023）353号规范化司法所创建经费项目

湘财预（2023）353号规范化司法所创建经费项目全年预算数为50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6.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2.4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1.24分，数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2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1.24分。
（4）湘财预（2023）353号业务装备经费项目

湘财预（2023）353号业务装备经费项目全年预算数为37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1.4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3.89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0.39分，数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40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0.39分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1.年初预算数大于年末决算数

主要原因是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追加预算，改进措施是下年度加强对预算的管理。

2.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

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项目支付报销手续完善不及时，款项支付不及时，改进措施是下年度及时完善报销手续，及时支付款项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